
第三节　 刑事侦查

一、 现案侦破

　 　 １９８８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１ 起 (其中杀人 ３ 起、 伤害 ６ 起、 盗窃 ２０ 起、 诈骗 １ 起、 流氓 １ 起) 同

１９８７ 年相比上升 ２４％ ꎬ 破获 ２７ 起ꎬ 破案率为 ８７􀆰 ９％ ꎬ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７ 起ꎬ 查破年前积案 ４ 起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７ 起ꎬ 破获 ２７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２􀆰 ７９％ 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７ 起ꎬ 其中重特大案件 ２４ 起ꎬ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３７ 起ꎬ 破案率为

１００％ ꎬ 其中重特大案件 ２４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２􀆰 ７９％ ꎮ 特别是在侦破 “１􀅰２２” 抢劫杀人案ꎬ “５􀅰６” 持

枪杀人案ꎬ 以及 “１１􀅰２６”、 “１２􀅰３” 持枪抢劫案中ꎬ 全局干警在领导带领下ꎬ 火速赶赴现场进行勘

查、 访问摸底ꎬ 发扬了不怕苦、 不怕累、 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ꎬ 冒着生命危险ꎬ 一举破获了这几起危

害大、 影响大的暴力性案件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７ 起ꎬ 重大案件 ２４ 起 (其中杀人 ５ 起、 持枪杀人 ２ 起、 伤害 １ 起、 抢劫

３ 起、 盗窃 １２ 起纵火 １ 起)ꎮ 破获 ２５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７􀆰 ６％ ꎮ 破获年前积案 ２ 起ꎬ 全年争归逃犯 １ 名ꎬ
协助外地公安机关抓获逃犯 ２ 名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６ 起 (其中伤害 ８ 起、 杀人 ５ 起、 盗窃 ２０ 起、 抢劫 ３ 起)ꎬ 重大案件 １３
起 (其中伤害案 １ 起、 杀人案 ５ 起、 重大盗窃案 ４ 起、 抢劫案 ３ 起)ꎮ 破获 １７ 起ꎬ 破案率为 ４７􀆰 ５％ ꎮ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１０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７％ ꎬ 全年争归逃犯 ３ 名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４３ 起ꎬ 重大案件 １８ 起ꎮ 破获 ２９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７％ ꎬ 其中查破重大案件

８ 起ꎬ 破案率为 ４４％ ꎬ 收缴赃物 ２ 万余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９ 起ꎬ 重大案件 ３２ 起 (其中杀人 ４ 起、 抢劫案 ８ 起、 故意伤害 ６ 起、 盗

窃 １３ 起、 诈骗案 １ 起)ꎮ 破获 ２７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９％ ꎬ 其中查破重大案件 ２３ 起ꎬ 破获往年积案 ７ 起ꎬ
争归逃犯 ９ 名ꎬ 击毙一名特大持枪杀人拒捕犯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４４ 起ꎬ 破获 ２８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４％ ꎮ 协助广安县公安局抓获了抢劫、 强

奸犯 １ 名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２９ 起ꎬ 重大案件 ２３ 起 (其中杀人案 ５ 起、 故意伤害案 ２ 起、 特大盗窃案

２ 起、 重大盗窃案 １４ 起)ꎬ 破获 ２５ 起ꎬ 破案率为 ８８％ ꎬ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２０ 起ꎬ 破案率为 ８５％ ꎬ 争

归逃犯 ３ 案 ３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２ 起ꎬ 重大案件 ６ 起 (其中杀人案 ２ 起、 抢劫 ２ 起、 爆炸案 １ 起、 特大

盗窃 １ 起)ꎮ 破获 ２４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５％ ꎬ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２ 起ꎬ 破案率为 ３３􀆰 ３％ ꎮ 查破往年积案

１５ 起ꎬ 其中重大案件 １４ 起、 争归在逃犯 １７ 名ꎬ 为国家、 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 ４１０００ 余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３ 起ꎬ 重大案件 １４ 起ꎮ 破获 ２８ 起ꎬ 破案率为 ８５％ ꎬ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９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５％ ꎮ 向检察机关报捕各类刑事案件 ９ 案 １７ 人ꎬ 批准逮捕 ９ 案 １６ 人ꎬ 移送起诉 ８ 案

１７ 人ꎬ 刑事拘留 ４０ 人ꎬ 争归在逃犯 １ 名ꎮ 为国家、 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 ４００００ 余元ꎬ 协助白玉

公安局破获重大盗窃案件 １ 起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２ 人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１ 万余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２８ 起ꎬ 重大案件 ２５ 起ꎮ 破获 ２１ 起破案率为 ７５％ ꎮ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１９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２％ ꎬ 破获团伙案件 ４ 起ꎬ 抓获 １７ 人ꎬ 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２６ 人ꎬ 向检察机关依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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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２４ 人ꎬ 依照法律刑事拘留 ５２ 人ꎬ 留置盘问 ５ 人ꎬ 为国家、 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 ４２ 万余元ꎮ
争归抓获 １９ 人ꎬ 完成省督捕案犯 ２ 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０％ ꎬ 州督捕案犯 ７ 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０％ ꎬ 县督捕案犯

５ 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０％ ꎬ 本县逃犯 １６ 人ꎬ 外县逃犯 ３ 人ꎬ 本县网上逃犯 １４ 人ꎬ 外县网上逃犯 ３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３０ 起ꎬ 破获 ２１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０％ ꎬ 共抓获各类刑事案件作案成员 ５２

人ꎬ 打掉犯罪团伙 １ 个ꎬ 其成员 ３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刑事案件立案 １４ 起ꎬ 重大案件 ６ 起ꎮ 破获 １０ 起破案率为 ７１％ ꎮ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２

起ꎬ 破案率为 ３３％ ꎬ 为国家、 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 ３ 万余元ꎮ 全年共争归网上逃犯 １８ 名ꎬ 其中

投案 ７ 人ꎬ 抓获 １１ 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共立各类刑事案件 ３０ 起ꎬ 其中重特大案件 １０ 起ꎮ 刑事案件破获 １８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０％ ꎬ 其中破获重特大案件 ２ 起ꎬ 破案率为 ２０％ ꎮ 刑事拘留 ４４ 人ꎬ 逮捕 ７ 案 ９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共立各类刑事案件 ２９ 起ꎬ 其中重特大案件 １７ 起ꎮ 刑事案件破获 １９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５􀆰 ５％ ꎬ 其中破获重特大案件 １０ 起ꎬ 破案率为 ５８􀆰 ８％ ꎮ 刑事拘留 ３６ 人ꎬ 提请逮捕 ９ 案 １１ 人ꎬ 收缴

各类枪支 １８ 支、 子弹 ５０ 余发ꎬ 管制刀具 ３１ 把ꎮ 当年共追回本县逃犯 ７ 名ꎬ 其中ꎬ 抓获 ２ 名ꎬ 击毙 １
名ꎬ 争归 ４ 名ꎬ 这 ７ 名逃犯均系上网逃犯ꎻ 协助外县抓获在逃犯 ９ 人ꎬ 争归 １ 名ꎮ ７ 月 ２３ 日新龙县城

区发生一起杀人案ꎬ 民警迅速出击ꎬ ２ 小时内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ꎻ ８ 月 １１ 日大盖乡仁达村 ５ 名涉

嫌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ꎻ ８ 月 １２ 日协助阿坝州壤塘县公安局成功破获 “８􀅰２” 特大持枪抢劫客

车一案ꎬ 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２ 名ꎻ ８ 月 １６ 日在 ８ 小时内破获一起发生在城区的抢劫案ꎬ 抓获犯罪嫌疑

人 ２ 名ꎻ ８ 月 ３１ 日又历时 ２ 个半小时成功破获一起重大盗窃案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共立各类刑事案件 ３２ 起ꎬ 破获 ２３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１􀆰 ９％ ꎬ 刑事拘留 ２９ 人ꎬ 逮捕 １５ 案

１８ 人ꎬ 劳动教育 １ 人ꎮ 全年共抓获逃犯 ２ 名ꎬ 争归网上逃犯 １２ 名ꎬ 抓获逃犯 ２ 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共立各类刑事案件 ２０ 起ꎬ 破 １３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５％ ꎬ 其中重特大案件立 １６ 起ꎬ 破案率

为 ６８％ ꎬ 收缴各类非法枪支 ５ 支ꎬ 子弹 ３００ 余发ꎮ 治安案件立 ４０ 起ꎬ 查处 ４０ 起ꎬ 查处率 １００％ ꎬ 行

政拘留 ４５ 人ꎬ 警告 １７ 人ꎬ 治安罚款 １１４３０ 元ꎮ 全年共完成 “追逃” 任务 １２ 名ꎬ 其中争归 ６ 名ꎬ 抓

获 ６ 名ꎬ 协助外县抓获逃犯 ２ 人ꎬ 击毙 １ 人ꎬ 协助外省抓获逃犯 ２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共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７ 起ꎬ 其中重特大案件立 ９ 起ꎬ 一般刑事案件立 ８ 起ꎬ 破 １３ 起ꎬ 破

案率为 ７６􀆰 ４７％ ꎬ 重特大刑事案件破 ６ 起ꎬ 破案率为 ６６􀆰 ６７％ ꎬ 收缴各类非法枪支 １０３ 支 (其中销毁

２２ 支)ꎬ 子弹 １３２ 余发ꎬ 管制刀具 ３１２ 把 (其中销毁 １９７ 把)ꎬ 炸药 ２０ 余公斤ꎬ 引线 １５０ 米ꎮ 全年共

争归逃犯 ２ 名ꎬ 抓获逃犯 ７ 名ꎬ 其中协助外省抓获逃犯 ２ 名 (其中 １ 名系网上逃犯)ꎬ 协助外市县抓

获逃犯 ３ 名、 争归 ２ 名ꎮ

二、 追捕逃犯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ꎬ 按照省、 州公安机关 “破大案、 追逃犯” 大会战和 “７􀅰２７” 炉霍会议精神ꎬ 侦捕

队深入到有潜逃犯罪的各乡村开展工作ꎮ 将一名拒捕的特大持枪杀人负案在逃犯击毙ꎬ 并取得抓获 １
名ꎬ 投案自首 ９ 名的优秀战果ꎮ １９９７ 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追捕负案在逃工作 ３８ 天ꎬ 争归负案在逃犯

１４ 名 (其中持枪杀人 ２ 名、 持刀杀人 ５ 名、 重大伤害 ２ 名、 重大抢劫 ２ 名、 重大盗窃 ３ 名)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年争归抓获 １９ 人ꎬ 抓获省督捕案犯 ２ 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０％ ꎻ 州督捕案犯 ７ 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０％ ꎻ 县

督捕案犯 ５ 人ꎬ 完成率 １００％ ꎮ 抓获县内逃犯 １６ 人、 外县逃犯 ３ 人、 县内网上逃犯 １４ 人ꎬ 外县网上

逃犯 ３ 人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共争归抓获逃犯 ３３ 人 (其中网上逃犯 ３１ 人)ꎬ 争归 ２２ 人ꎬ 抓获 １１ 人ꎬ
协助外省抓获逃犯 ５ 人ꎬ 依法击毙 ２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共追回县内逃犯 ７ 名ꎬ 其中ꎬ 抓获 ２ 名ꎬ 击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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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ꎬ 争归 ４ 名ꎬ 这 ７ 名逃犯均系网上逃犯ꎻ 协助外县抓获在逃犯 ９ 人ꎬ 争归 １ 名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争归逃犯

２ 名ꎬ 抓获逃犯 ７ 名ꎬ 其中协助外省抓获逃犯 ２ 名 (其中 １ 名系网上逃犯)ꎬ 协助外市、 县抓获逃犯 ３
名、 争归 ２ 名ꎮ

三、 开展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

１９８８ 年春节过后ꎬ 发出 «关于严厉打击盗窃犯罪活动的通告»ꎬ 以城区、 省道干线为重点ꎬ 组织

包括林业分局的干警 ３０ 余人ꎬ 分为 ３ 个片区ꎬ 加强侦察破案ꎬ 采取集中时间ꎬ 集中打击盗窃犯ꎬ 政

法各部门紧密配合ꎬ 召开公捕公判大会ꎬ 参与者 １５００ 余人ꎬ 对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公开处理ꎬ 公捕 ４
人ꎬ 宣判 ６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７ 人ꎬ 取保候审 ４ 人ꎬ 监视居住 ４ 人ꎬ 罚款 ５ 人ꎮ 此次斗争ꎬ 破获盗窃 １６
起ꎬ 收缴赃款 ２０５０ 元ꎬ 赃物 ４００ 余件ꎬ 折合 ７０００ 余元ꎬ 同时ꎬ 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 １２ 人ꎬ 交回衣

物生活用具等赃物 ２４ 件ꎬ 折合 １０００ 余元ꎮ 着重分析新龙县治安形势ꎬ 然后集中一定力量ꎬ 对重点地

区 (城区、 皮察、 大盖) 和部分场段进行集中整顿ꎬ 破获大小案件 １１ 起ꎬ 追缴现金 １９５０ 元ꎬ 各类银

器、 生活用具 ４１ 件ꎬ 折合 ７４３０ 元ꎬ 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分子 ９ 名 (逮捕 ２ 名ꎬ 治安处罚 ７ 名)ꎮ
１９８９ 年ꎬ 针对城区盗窃、 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猖獗ꎬ 严重影响城区的治安秩序ꎬ 甚至影响部分

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ꎮ 县委、 县政府领导亲自挂帅ꎬ 由公安局治安科与城区派出所的干警组成查案小

组ꎬ 开展有声势的防盗、 查禁赌博的活动ꎮ 查破盗窃 ２１ 起ꎬ 追回赃物 １００ 余件ꎬ 并对盗窃分子分别

进行不同程度的惩处ꎬ 其中行政拘留 ６ 人ꎬ 罚款 １１ 人ꎬ 警告 ５ 人ꎬ 查处参与赌博人员 ８９ 名ꎮ 根据

“哪种犯罪活动突出就开展哪种专项斗争ꎬ 哪里治安秩序混乱ꎬ 就在哪里进行集中整治” 的要求开展

集中打击ꎬ 集中整治活动ꎮ 对城区、 博美、 雄龙西、 和平、 大盖等乡以及森工企业ꎬ 交通秩序混乱的

阿色沟等地区ꎬ 作为重点部位进行集中打击ꎮ 组织干警 ６２ 人次ꎬ 分四个组ꎬ 将重点部位划为 ４ 个片

区ꎬ 分组分片区进行打击、 整顿ꎮ 通过集中整顿ꎬ 共破获大小案件 ２８ 起ꎬ 缴获赃款赃物 ４３２６ 元ꎬ 打

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４２ 人次ꎮ 根据公安部关于 «关于在全国开展打击流窜犯罪统一行动的通知» 和

省州指示ꎬ 县委书记和政府亲自指挥ꎬ 从 ７ 月 １３ 日零时至 １５ 日 ２４ 时ꎬ 对全城区及所属基建工地、 ３
个行政区、 １１ 个乡、 ６ 个林场、 １７ 个工段、 ３ 个木材检查站、 ３ 个下车场、 ７ 个道班、 ２ 个砖瓦场等

地进行全面清查ꎮ 共调动警力 ５８ 人ꎬ 车辆 ７ 部ꎬ 摩托车 ２ 辆ꎮ 清查 １１００ 人次ꎬ 重点清理 ２５０ 余人ꎬ
收容审查 １６ 人ꎬ 抓获通缉在逃犯 １ 人ꎬ 收缴赌具 １ 副ꎬ 赌资 ２００ 元ꎬ 查获非法买卖违法狩猎的麝香 ３
个ꎬ 对各类违法人员罚款 １５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雅江至新龙沿线接连发生了强拿、 强要、 强行搭车、 爬车盗窃等违法活动ꎬ 严重扰乱

了新龙县治安、 交通秩序ꎮ 鉴于此ꎬ 公安局迅速抽调各科、 所干警 ５ 人组成案侦组ꎬ 于 ７ 月 ２ 日赶赴

雅江至新龙沿线进行专项治理ꎮ 通过干警大量细致的工作ꎬ 仅十天就查获违法犯罪、 盗窃案件 ９ 起ꎬ
缴获赃款 １５０ 元ꎬ 赃物 ８１ 件ꎬ 折合 １０００ 余元ꎮ 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１３ 人ꎮ 收审 ７ 人ꎬ 罚款 ２ 人ꎬ
警告 ４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根据 １０ 月 ８ 日州综合治理社会治安领导小组召开关于开展反盗窃斗争的电话会议精神ꎬ
结合新龙县历年来杀人案件ꎬ 盗窃案件突出的特点ꎬ 制定了 «新龙县公安局关于开展反盗窃斗争的

方案»ꎬ 开展以反盗窃为中心的侦察破案打击现行的专项斗争ꎮ 抽调干警 １２ 人组成 ５ 个案侦组ꎬ 采取

“四定” 即 “定人员、 定任务、 定时间、 定措施”ꎮ １０ 月 ９ 日案侦组分别到达甘白 (甘孜至白玉) 路

结合部、 甘新 (甘孜至新龙) 路沿线、 博孜、 朱倭、 如龙镇等地进行专项斗争ꎬ 共破获各类案件 １５
起ꎬ 其中盗窃案件 １３ 起、 杀人 ２ 起ꎬ 摧毁盗窃集团 ４ 个ꎬ 抓获作案人员 ２５ 人ꎬ 逮捕 ５ 案 １７ 人ꎬ 治安

处罚 １０ 案 １８ 人ꎬ 缴获赃款赃物现金 １３００ 元、 牦牛 ３ 头、 自行车 ２ 辆、 红参 １ 公斤、 汽车篷布 ２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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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理工具 ５ 件、 香烟 １３ 条、 各种生活用品 ６６ 件ꎬ 折合 ５４８３ 元ꎬ 为群众挽回损失 ６８８３ 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１９９２ 年 ９ 月ꎬ 开展反盗窃行动ꎬ 共破获盗窃案件 ２７ 起ꎬ 其中重大盗窃 ４ 起ꎬ 打击

处理盗窃违法犯罪分子 ３３ 人ꎬ 其中逮捕判刑 １ 案 １ 人ꎬ 缴获现金 ２１３０ 元ꎬ 赃物 ４５２ 件ꎬ 折合 １２１００
元ꎬ 打击了盗窃犯罪活动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ꎬ 推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５ 日ꎬ 白玉、 新龙两县联合决定共同抽调干警 １６ 人组成整治专案组ꎬ 加强侦查破案ꎻ
深入村寨、 牛场广泛宣传ꎬ 发动群众积极同犯罪分子作斗争ꎬ 加强公路巡逻ꎬ 重点守侯和抓现行工

作ꎬ 通过案侦组和区乡的大力工作ꎬ 治安情况有极大好转ꎬ 在一个多月的集中统一行动中ꎬ 破获盗窃

案件 ５ 起ꎬ 缴获赃款赃物折合 １９００ 元ꎬ 抓获作案人员 ７ 名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县发生治安案件 １１５ 起ꎬ 查处 １０２ 起ꎬ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３００００ 余元ꎮ 针对新龙县

盗窃犯罪突出这一特点ꎬ 及时开展反盗窃专项斗争ꎬ 全年立盗窃案件 ２６ 起ꎬ 破获 ２０ 起ꎬ 收缴了大量

赃款赃物ꎮ 开展打击 “车匪路霸” 的专项斗争ꎬ 通过各乡党委、 政府的支持配合和广大干警的共同

努力ꎬ 共破案 １０ 起ꎬ 查获偷运盗运木材案件 ４ 起ꎬ 追回赃款赃物ꎬ 包括木材价值 ５０００ 余元ꎬ 没收木

材 ３５ 件ꎬ 查处强行拦车、 爬车人员 ３５０ 名ꎬ 保障了新龙县交通运输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ꎮ 根据 “严
打” 斗争的战略部署ꎬ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一次公捕公判大会ꎬ 会上对 ２６ 名违法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处理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继续贯彻 “严打” 方针ꎬ 巩固 “严打” 成果ꎬ 公安在政府、 政法委领导亲自参加和带

领下ꎬ 出动干警 ２５ 人ꎬ 会同检、 法、 司历时 ４ 天开展法制宣传教育ꎬ 受教育干部群众达 １０６８８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新龙县一度出现的 “草场纠纷” 多、 “偷牛盗马” 多、 “车匪路霸” 多、 “民事纠纷”

多、 “负案在逃” 多、 社会治安差ꎬ 群众反映强烈ꎬ 针对治安问题突出的现象ꎬ 在部分地区和路段实

行专项治理ꎬ 做到精心安排ꎬ 统一部署ꎬ 着重打击杀人、 盗窃等现行犯罪案件ꎮ 全年治安案件发案

１６９ 起ꎬ 查处 １４９ 起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针对 “车匪路霸” 突出ꎬ 盗窃案件频繁的情况ꎬ 精心组织ꎬ 突出打击重点ꎬ 坚持贯彻

“依靠群众、 抓着战机、 积极侦破、 及时破案” 的方针ꎬ 先后成立了 １０ 个 “严打” 工作组ꎬ 出动警

力 １０００ 多人次ꎬ 大小车辆 ２００ 多辆次ꎬ 破获盗窃、 杀人等刑事案件 ７ 件ꎬ 击毙杀人犯 １ 名ꎬ 收缴了

一批赃款赃物ꎬ 抓获违法犯罪分子 ７０ 余人ꎬ 收缴 “黑车” １８ 辆、 没收赌具 １０ 副、 赌资 １０００ 余元、
小口径步枪 ２ 支、 仿 “五四” 式手枪 １ 支、 管制刀具 １６ 把、 枪套 ２６ 个、 帐篷 ２ 顶、 铲除罂粟 ２６４１ 株ꎬ
堵截追回 “沙漠王子” 小车 １ 辆ꎬ 为国家、 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 １１０ 余万元ꎬ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２００ 余份ꎮ 公安局被州公安局授予 “严打” 集体三等功ꎬ 被县委、 县政府评为 “严打” 先进集体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以 “消化战果、 及时破案” 为中心任务ꎬ 先后成立了 １１ 个工作组ꎬ 分布全县 ３ 个区、

１８ 个乡镇以及森工企业各工段ꎬ 采取 “定人、 定时、 定任务、 定片区” 的四定原则ꎬ 积极开展侦查、
破案工作ꎬ 所到之处以案讲法ꎬ 进行法律宣传ꎬ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针对新龙地区存在影响社会稳定ꎬ 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 热点问题开展整治工作ꎮ 共

查获犯罪嫌疑人 ４２ 名ꎬ 打掉犯罪团伙 ４ 个ꎬ 成员 １６ 人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根据新龙刑事案件增多的特点ꎬ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严打” 和重点整治治安秩序的专

项斗争ꎬ 侦破 “大盖乡土木寺被盗案”、 拉日马 “３􀅰１５” 杀人案等重大案件ꎬ 并在县灯光球场召开

公处、 公捕、 公判大会ꎬ 对 ７ 名违法人员进行公开处罚ꎬ 对 １０ 案、 １１ 人公开宣布并执行逮捕ꎬ 同时

将公捕、 公判人员押赴到县城重要街道进行法制宣传ꎬ 受教育群众达 ３０００ 余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针对城区盗窃案频繁发生的特点ꎬ 采取夜间巡逻ꎬ 严密布控、 建立耳目ꎬ 蹲点守候等

措施ꎬ 抓获作案多起的惯犯两人ꎬ 打击了盗窃分子的嚣张气焰ꎬ 使全年盗窃发案率较往年明显降低ꎬ
加大对盗窃案件的查处力度ꎬ 全年发生盗窃案 １２ 起ꎬ 破 ８ 起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１５０００ 多元ꎻ 对管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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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实行管制ꎬ 查获非法持枪 １ 人ꎬ 发生打架斗殴 ２７ 起ꎬ 查处 ２５ 起ꎬ 治安拘留 １１ 人ꎬ 警告 ２０ 人ꎬ 并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 罚款 １２００ 元ꎻ 查处 ２ 起租、 放淫秽光碟点ꎬ 收缴淫秽光碟 １０８
盘ꎬ 并罚款 ７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对全县范围内的各种 ＯＫ 厅、 录像馆等文化娱乐场所旅店、 车站、 建筑工地、 出租房屋

及森工企业的各场、 段几个结合部等流动人口较为聚集的地段进行集中清查和摸排ꎬ 做到心中有数ꎬ
对重点场所、 部位、 路段结合部采取设卡的方式ꎬ 把打击现行犯罪与专项行动有机结合起来ꎬ 加大侦

破力度ꎮ 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９ 人ꎬ 清查各种公共文化娱乐场所、 建筑工地、 出租房屋及旅店、
车站、 森工企业各场、 段 ７１ 处 (次)ꎬ 清查外来流动人口 ３００ 余人ꎬ 设卡 ２６ 处 (次)ꎬ 收缴淫秽音

像制品 ３３ 盘ꎬ 改装半自动 １ 支ꎬ 管制刀具 １０ 把ꎬ 各种子弹 ２５ 发ꎬ 非法捕杀野生动物所用各类器具 ９
个 (折款 ５００ 元)ꎬ 引线 １０ 米ꎬ 扣留电视机 １ 部ꎬ 摩托车 ３ 辆ꎬ 破现行案件 １ 起ꎬ 积案 ２ 起ꎬ 协助外

县破杀人抢劫案 １ 起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 人ꎻ 查处治安案件 ５ 起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接州公安局 «关于严打整治 “狂飙—Ｇ” 统一行动方案» 的传真通知要求ꎬ

新龙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 副组长ꎬ 各科所队长为成员的专项斗争领导小组ꎬ 统

一组织实施这次专项行动ꎮ 通过利用广播电视做好宣传报道ꎻ 重点对和平、 河西、 拉日马等周边结合

部和甲孜等地涉枪犯罪突出的地区进行整治ꎬ 突出重点建立了打、 防、 控长效机制ꎬ 深入开展辑枪治

爆的整治工作ꎬ 对过去已发生的涉枪案件ꎬ 认真进行梳理ꎬ 加大对城区社会面的控制力度ꎮ 出动警力

５２ 人次ꎬ 武警 １０ 人次ꎬ 车辆 ４ 部 (次)ꎬ 破获刑事案件 ５ 起ꎬ 其中偷牛盗马 １ 起ꎬ 盗窃案 ４ 起ꎻ 破获

危害国家安全 ９ 起ꎬ 其中现行案件 １ 起ꎬ 重要线索案件 １ 起ꎬ 隐案 ７ 起ꎬ 抓获民族分裂分子 ３ 人ꎬ 抓

获违法犯罪人员 １６ 人ꎬ 其中抓获现行犯罪分子 １３ 人、 审讯深挖 ３ 人ꎮ 刑事拘留 ６ 人、 逮捕 １ 人ꎬ 治

安处罚 １４ 人ꎮ 共收缴子弹 ５２ 发、 炸药 ２４ 公斤、 雷管 １３ 个、 导火线 ７􀆰 ５ 米、 管制刀具 ２１ 把、 淫秽光

盘 ２８ 盘、 摩托车 ５ 辆ꎮ 查处治安案件 １１ 起ꎬ 查处人员 １５ 人ꎮ 查处违章上路车辆 １ 辆ꎬ 整治无牌无

证车辆 １ 辆ꎬ 处罚违章上路人员 １４ 人ꎮ 对不符合规定的 １ 家公共娱乐场所和两个烟花爆竹经营点实

行停业整顿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４ 日ꎬ 在新龙召开新龙、 甘孜、 白玉、 理塘、 德格、 巴塘 ６ 县治安联防工作会ꎬ 按照

州局的统一安排部署ꎬ 从 ４ 月 ３ 日至 ６ 月ꎬ 新龙县开展以严厉打击涉枪、 杀人等暴力性犯罪和入室抢

劫ꎬ 盗窃牲畜等多发性犯罪的联合整治行动ꎬ 加强与周边县的协作ꎬ 主要以大盖乡阿色沟土木寺、 和

平乡、 麻日乡下衣村为整治重点ꎬ 以侦破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０１” 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为龙头ꎬ 全力抓捕

在甘白、 甘新公路作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ꎬ 联合整治行动的开展ꎬ 使民警在办事效率、 办案质量、 案

件侦破率上有明显提高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新龙县针对沙堆、 饶鲁治安出现反弹的现状ꎬ ６ 月在该地区开展区域性专项整治ꎮ 通过

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ꎬ 两个片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改善ꎬ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进一步提高ꎻ 全

年共收缴各类枪支 １５ 支ꎬ 其中军用枪支 ２ 只ꎬ 各种子弹 １２０ 余发ꎬ 成功破获了一批涉枪案件ꎻ 对全

县范围内的歌舞、 娱乐场所、 美容美发按摩场所ꎬ 茶房、 网吧、 录像放映场所等进行集中整治ꎬ 着力

查处辖区内卖淫嫖娼、 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ꎮ 整治行动中ꎬ 共出动警力 ３５ 人ꎬ 车辆 ４ 辆ꎬ 清查

重点场所 １５ 处ꎬ 盘查可疑人员 ４０ 余人ꎬ 清查机动车 １０ 辆ꎬ 出租车 １１ 辆ꎬ 收缴管制刀具 ３２ 把ꎬ 淫

秽光碟 ４２ 盘ꎬ 查处卖淫嫖娼 ２ 人ꎬ 聚众赌博 １１ 人ꎬ 查扣无牌无证摩托车 １１ 辆ꎬ 留置盘查 ５ 人ꎬ 抓

获现行盗窃嫌疑人 ２ 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全面启动打击 “两抢一盗”、 “两盗一抢” 专项斗争ꎮ 由政法委书记、 分管公安的

政府副县长坐镇指挥ꎬ 统一行动ꎬ 共破获持枪杀人案 ２ 起ꎬ 抢夺案 １ 起ꎬ 非法持枪案 ５ 起ꎬ 收缴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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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式手枪 ３ 支、 仿 “五四” 式 ２ 支、 子弹 ５９ 发ꎬ 协助外省公安机关追回赃车 １ 辆ꎬ 上缴被盗

机动车 ２ 辆ꎬ 治安拘留 ３ 人ꎬ 收缴管制刀具 １０３ 把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枪支弹药、 爆炸物品和管制刀具专项行动ꎮ 共出动警力 ２００

余人ꎬ 警车 ５０ 余台次ꎬ 召开群众大会 ２３ 次ꎬ 教育面达 ９０％ ꎬ 共收缴非法枪支 １０３ 支 (其中销毁 ２２
支)、 超范围枪支 ２ 支、 子弹 １３２ 发、 管制刀具 ３１２ 把 (其中销毁 １９７ 把)、 炸药 ２０ 余公斤、 引线 １５０
米ꎻ 按照省、 州的统一安排部署ꎬ 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开始ꎬ 相继开展两次集中清查被盗抢汽车专项行动ꎬ 在

上占、 下占、 城区、 河西、 拉日马五个片区同时开展大清查ꎬ 检查各类机动车 ４８００ 余辆ꎬ 查获被盗机

动车 ３ 辆ꎬ 同时还查获非法盗运的柏木木料 １２ 立方米ꎬ 协助外地追回赃车 ２ 辆、 查获假钞 ８４００ 元ꎮ

第四节　 治安管理

一、 治安承包责任制

１９８８ 年ꎬ 全县实行治安承包责任制ꎬ 共有 ２４４ 个治安承包点ꎮ 各区乡在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同时ꎬ
结合各地实际ꎬ 总结以往经验教训ꎬ 制定和修改充实治安承包的内容、 职责和措施ꎬ 一般由自然村

(生产队) 为承包单位向乡上承包ꎬ 以治保会 (治保小组) 或村民委员会为主体负责承包ꎬ 结合各自

特点订立民间公约ꎮ 治安承包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法制宣传ꎬ 遵纪守法教育ꎬ 不偷不抢、 不酗酒肇事、
不打架斗殴ꎬ 做好安全防火ꎬ 安全生产ꎬ 维护交通秩序ꎬ 调处民间纠纷等ꎮ 各单位和部门也根据各自

的工作业务性质ꎬ 进一步制定和落实安全责任制ꎬ 做到奖惩兑现ꎮ 在各乡镇落实专人分管和具体抓社

会治安工作的人员ꎬ 充分发挥治保、 调解组织的积极作用ꎮ 针对各个时期治安上的突出问题ꎬ 采取集

中时间进行整顿ꎬ 凡属出现在本地区的治安、 交通、 纠纷等问题ꎬ 不管是本地人员或是外地人员的违

法行为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ꎬ 乡里要依法调处ꎬ 按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的规定ꎬ ５０ 元以下罚款ꎬ
乡上可以裁定ꎬ ５０ 元以上罚款和行政拘留ꎬ 应搜集材料提出处理意见报县公安局审批后执行ꎻ 属刑

事案件ꎬ 要大力协助公安机关破案ꎬ 发案后除保护好现场外ꎬ 要及时组织人员控制和追捕逃犯ꎻ 对各

类纠纷和肇事苗头ꎬ 要及时掌握和缓解矛盾ꎬ 防止激化ꎮ 在维护社会治安中ꎬ 要贯彻人人有责的原

则ꎬ 社会治安的好坏ꎬ 要列为总结评比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本着政治鼓励为主并给予适当的经济奖

励ꎬ 对有功人员ꎬ 专案实行专奖ꎬ 一般年终进行评奖ꎬ 奖励经费除统一由生产承包奖励费内开支外ꎬ
可在罚款中按比例提出奖金或误工补助ꎬ 其余交公安局上缴财政ꎮ

二、 “１１０” 警务

(一) “１１０” 成立

新龙县公安局 “１１０” 全称为新龙县公安局巡警大队ꎬ 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正式挂牌成立ꎬ 该机

构规格为县公安局所辖的股级ꎬ 设大队长 １ 人ꎬ 指导员 １ 人ꎬ 所属人员 １０ 人ꎮ “１１０” 工作人员由公

安局现有干警中选派 ５ 人ꎬ 从外单位择优选调 ５ 人到新成立的巡警大队工作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为缓解治安防范方面警力不足的情况ꎬ 县委、 县政府挤出资金面向社会择优录用

了 １０ 名治安协警员ꎬ 结合公安工作实际ꎬ 对录用的 １０ 名治安协警员进行业务知识的传授和体能的强

化培训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将 １０ 名治安协警员分配到 “１１０” 巡警大队工作ꎬ 截至 ２００２ 年底ꎬ “１１０” 巡

警大队干警及治安协警员总数达 １６ 人ꎮ 后由于工作中的人事调动ꎬ 加上单位选调的 ５ 人期满ꎬ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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